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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子公司中外運空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外

運發展』）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刊登的《外運發展關於其股票終止

上市的公告》，僅供參閱。

截至本公告日止，本公司擁有外運發展合計約60.95%的股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李世礎

北京，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公佈之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王宏（董事長）、宋德星（副董事長）、李關鵬（執

行董事）、宋嶸（執行董事）、王林（執行董事）、吳學明（執行董事）、許克威（非

執行董事），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泰文、孟焰、宋海清及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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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运”）换股吸收合并中外运空运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外运发展”）暨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经本公司于 2018年 5月 31

日召开的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外运空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72号）。 

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方案，本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提出了关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申请。2018年 12月 21日，上交所出具了《关

于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

决定书〔2018〕160 号）。该决定主要内容如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4.4.9条和第 14.4.10条等规定，经上交所上市委员会审核，上交所决定

对外运发展股票予以终止上市。 

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股票性质：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简称：外运发展； 

股票代码：600270； 

终止上市日期：2018年 12月 28日。 

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中国外运以外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包括登记在册的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将按

照 1:3.8225 的比例转换为中国外运的 A股股票，即换股股东所持有的每股外运发

展股票可以换得 3.8225股中国外运本次发行的 A股股票。 

按上述比例换股后，外运发展换股股东取得的中国外运 A股股票应当为整数，



如其所持有的外运发展股票数量乘以换股比例后的数额不是整数，则按照其小数

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每一位股东依次发放一股，直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

数一致。如遇尾数相同者多于剩余股数时则采取计算机系统随机发放的方式，直

至实际换股数与计划发行股数一致。 

中国外运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的 A 股股票将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初始登记后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具体上市时间将由中国外

运另行公告。 

相关事宜的后续安排如下： 

一、质押或被冻结股份的处理 

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被司法冻结或存在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外

运发展股份，该等股份在换股时一律转换成中国外运的 A 股股份，原在外运发展

股份上设置的质押、被司法冻结的状况或其他权利限制将在换取的相应的中国外

运 A股股份上继续有效。 

二、终止上市后的相关安排 

（一）本次交易的交割安排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中国外运作为存续公司，将通过接收方承继及承

接外运发展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合同、资质、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外运发展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 

（1）资产交割 

自交割完成日起，外运发展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物业、商

标、专利、外运发展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外运发展下属分公司、特许经营权等

资产）和与之相关的权利、利益和负债，均由接收方享有和承担。外运发展同意

自换股实施日起协助接收方办理外运发展所有资产的变更手续。外运发展承诺将

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或签署任何必要的文件，或应接收方要求（该要求不得被不

合理地拒绝）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或签署任何必要的文件以使得相关资产能够尽

快完成过户。接收方需因此办理上述相关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如由于变更登记

等原因而未能履行形式上的移交手续，不影响接收方对上述资产享有权利和承担

义务。 

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而发生的税收，由合并双方依据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承担。若合并协议终止或换股吸收合并失败，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而发生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由各方自行承担，但因对方违约造成的损失除外。如因一方的违约行

为导致合并协议终止或换股吸收合并失败，则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过程中发生的所

有成本和费用均由违约方承担。如因合并双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并协议终止或换

股吸收合并失败，则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和费用由合并双方

根据各自的违约行为按比例承担。 

（2）业务承继 

合并双方同意，外运发展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前已开展并仍需在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交割完成日后继续开展的业务将由接收方继续开展。 

（3）合同承继 

外运发展作为被合并方，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交割完成日前已签署并仍需

继续履行的有效合同的履约主体将变更为接收方，即中国外运或其指定的专门用

于在交割完成日或之前接收外运发展所有资产、负债、业务、合同、资质、人员

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的全资子公司。 

（4）股票过户 

中国外运应当在换股实施日，将作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对价而向外运发展换

股股东发行的中国外运 A 股股票过户至外运发展换股股东名下。外运发展换股股

东自新增股份登记于其名下之日起，成为中国外运的股东。 

（5）其他交割 

外运发展应当自换股实施日起，向接收方移交对其后续经营有重要影响的任

何及全部文件，该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外运发展自成立以来的三会文件（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文件）、所有组织性文件及工商登记文件、获得的所有政府批

文、所有与政府部门的往来函件（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决定、决议）、纳税文件、

有关财务（资产和负债）、证照、运营管理等方面相关的全部协议、文件、资料、

档案等。 

（二）人员安排 

本次合并完成后，外运发展法人资格注销，但是外运发展下属子公司的法人

主体不发生变更，因此，外运发展子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维持不变，外运发展现

有的其他员工将由接收方全部接收，该等员工的劳动合同由接收方继续履行，外

运发展作为其现有员工的雇主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次合并的交割完成日起由

接收方享有和承担。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本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就换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请投资者关注中国外运

后续刊登的相关公告，如有问题可通过如下方式进行联系： 

（一）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春阳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院 10号楼 B栋 10层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010-52296667 

（二）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月园 

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区天柱路 20号外运发展证券法律

部 

联系电话：010-80418928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4日 


